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餐厅外道路管网改建工程竣工结算审计服务询价公告
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拟对本院餐厅外道路管网改建工程竣工结算审计服务进行公开询价采购，兹邀请符合本次询价要求的供应商参加。
一、采购项目：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餐厅外道路管网改建工程竣工结算审计服务询价项目
二、采购项目简介：
	序号
	品名
	规格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餐厅外道路管网改建工程竣工结算审计服务
	\
	1
	项
	


​限价：3300元
三、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投标人需为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法人。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并且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等法定文件。
2.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制度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记录，能提供良好售后服务；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报名资料：1、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2、单位介绍信或法人授权书,授权代表身份证（需注明联系电话）；报名时上述所有证明资料交加盖公司公章的复印件。
五、报名方式：
现场报名或邮箱发送资料报名（1972839444@qq.com）,发送邮箱的邮件标题注明项目名称。
六、报名时间：2026年5月27日至2026年6月1日（节假日除外）
七、询价时间：2026年6月2日10：00分,询价地点：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综合楼5楼接待室
八、询价资料准备（所有资料需加盖公司印章）：
1、投标文件一份。按照询价评分标准要求提供的相关技术、服务文件资料。
2、投标文件需装订成册，用密封袋密封，密封处有公章。
3、其他：本次询价供应商需在2026年6月2日10：00分前递交投标文件，否则，视为放弃投标。
为方便各投标人参与本项目投标，本项目接受投标人邮寄（快递）投标文件参与本项目投标（邮寄或快递过程中若有丢失本院概不负责）。投标文件需在2026年6月2日10：00分前送达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审计科（以收件时间为准）。
九、联系人：刘老师
十、联系电话：028-37626022

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眉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2026年5月26日










[bookmark: _GoBack]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餐厅外道路管网改建工程竣工结算
审计服务询价文件
1. 项目名称： 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餐厅外道路管网改建工程竣工结算审计
2. 招标人： 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
3. 项目地点：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内
4. 审计对象及规模：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餐厅外道路管网改建工程，施工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96,800.00元。
5. 服务内容：对上述项目进行竣工结算审计，包括但不限于对送审资料的合规性、完整性审查，工程量计算与计价依据的审核，必要的现场踏勘核对。审核过程应遵循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出具内容完整、依据充分、结论准确的审核报告。最终提交项目正式审核报告一式三份及相应电子文档。
6. 服务期限：自招标人提供完整、有效的送审结算资料之日起30个日历日内，完成全部审计工作并提交正式审核报告。
7. 招标控制价：本项目审计服务费采用固定总价包干方式，最高投标限价为人民币叁仟叁佰元整（¥3,300.00），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此限价。
8. 投标人资格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工程造价咨询或工程咨询等相关业务。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近三年内（自投标截止日起向前推算）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且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业绩要求：近三年内（自投标截止日起向前推算）独立完成过至少1项建筑工程或市政工程的竣工结算审计或造价咨询业绩（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含项目名称、金额、签字盖章页）。
人员要求：
项目负责人（1名）：须为投标单位在职人员，具备有效的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并具有3年及以上工程造价咨询或审计工作经验。须提供资格证书复印件及招标公告发布前半年内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项目团队：投标人应承诺为本项目配备至少2名专业人员（含项目负责人），且团队中至少1人具备二级及以上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或建筑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投标人须知 
1. 投标费用：​ 投标人自行承担所有与准备和递交投标文件有关的费用。
2. 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3. 履约担保：​ 本项目不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4. 付款方式：​ 中标人提交经招标人确认的正式审核报告后15个工作日内，招标人一次性支付全部审计服务费。中标人需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
5. 保密义务：​ 投标人及中标人对在招标、审计过程中知悉的招标人任何资料和信息均负有保密责任，不得用于本项目以外的任何目的。

一、投标函
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眉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我方全面研究了“”项目询价文件(项目编号:)，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本项目询价。
1、我方自愿按照询价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货物、服务，总报价为:人民币元(大写:)。
2、一旦我方成交，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按采购文件要求完成项目的实施并交付采购人验收。
3、我方为本项目提交的响应文件1份（1正）。
4、我方愿意提供贵单位可能另外要求的，与询价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6、我方如成交，承诺将按照询价文件规定的付款方式、履约时间、地点、履约保证金额等内容以及商务条款严格履约，如不按询价文件要求履约，自愿承担全部责任。
7.我方如用虚假材科或恶意方式提出质疑，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有上述行为，我方将无条件承担贵单位相关的调查论证费用。

询价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性别：______年龄：_______职务：__________
系________(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后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供应商名称：XXXX（加盖公章）
日期：XX年XX月XX日


注：（1）法定代表人参与投标适用。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3）供应商是自然人不填写，只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__________________：
本授权声明：（供应商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 “”（招标编号：      ）谈判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投标、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被授权人（签字）：
供应商名称（盖章）：
日期：


注：（1）法定代表人不参与投标而委托代理人投标适用。
（2）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致：                
本公司（公司名称）参加（项目名称）的投标活动，现承诺我公司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投标日期：



其他材料
（格式自拟）

